附件13

“优秀社团负责人”评选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社团负责人的工作积极性，鼓励社团负责人开创优质良性发展新局面，提高我校学生社团整体水平，发挥学生社团在团结带领广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优秀社团负责人评优工作在校团委的指导下，由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委员会社团管理部（以下简称社团管理部）组织实施,评优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接受全校广大师生的监督,各学生社团须积极配合社团管理部开展工作。

第二章   评优办法

第三条  优秀社团负责人的评优对象为各学生社团主要干部，即各社团社长、副社长、团支书等。参与优秀社团负责人评选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政策；

（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无违反校纪校规的现象；

（三）学习目标明确,学习成绩良好,学年内无挂科、重修科目；

（四）该学生社团成立须达到一学年以上，社团负责人在学生社团的任期须达到6个月及以上；

（五）负责人任职期间，该学生社团在学校范围内具有良好影响力。

第四条  优秀社团负责人由各学生社团民主推选产生，每学年每个社团可推选出至多一名社团负责人为候选人。

第三章  评优程序

第五条  评优程序分为社团推荐和社团管理部考核两个阶段。

第六条  社团推荐程序如下：

（一）各学生社团参照评优标准,结合本社团实际,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民主投票,推选出本社团优秀社团负责人的候选人；

（二）各学生社团将本社团优秀社团负责人申报表上交至社团管理部社团事务办公室邮箱(zuelslswb@163.com)，并附上个人材料及社团推荐材料。

第七条  社团管理部考核程序如下:

（一）社团管理部根据各学生社团上交的名单及相关材料,对名单进行调查核实；

（二）社团管理部根据评优标准,结合各学生社团工作实际及上报的相关材料对候选人进行综合考评；

（三）社团管理部确定优秀社团负责人名单后进行公示，并在公示期满后将名单报送校团委审核、批准，进行表彰。

第四章  评优细则

第九条  评优内容包括参与社团活动情况、完成社团工作情况、评优材料审核三个方面。

第十条  参与社团活动情况:

（一）工作热忱，熟悉本社团的活动及基本情况；

（二）在活动的组织中表现突出，或者对社团的管理和发展有突出贡献，在社团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三）有集体荣誉感，在活动中无损害社团荣誉的情况；

（四）团结会员,无故意损害其他会员合法权益的情况。

第十一条  完成社团工作情况:

（一）积极配合校团委及社团管理部的各项工作；

（二）与其他社团负责人合作良好，社团各项工作开展顺利；

（三）严格遵守校团委及挂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本社团章程,积极履行服务广大会员的义务；

（四）在本年度优秀社团评优中所在社团被评选为优秀社团。

第十二条  评优材料审核标准：

（一）认真填写优秀社团负责人申报表；

（二）所报材料必须真实、可信，不得弄虚作假；

（三）个人材料应包括个人简历、社团工作活动经历、突出事迹、获奖情况等。获奖范围为2025—2026学年内所获奖项，所获奖项应与社团性质相关；
（四）社团推荐材料应包括对该负责人所上交个人材料的核实意见，对该负责人的评价及推荐理由，由该社团未参评的其他干部负责审核相关材料并签署相关理由和意见。

第五章  评优结果

第十三条  校团委将优秀社团负责人名单进行公示，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

第十四条  公示期满后，校团委将对优秀社团负责人颁发荣誉证书。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在公示期内有异议的社团或相关人员，应提供确凿证据和充足材料，向社团管理部申请复议。复议过后，社团管理部将重新报送优秀社团负责人名单于校团委审核、批准。

第十六条  本细则的具体解释权归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委员会所有。

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委员会
2026年3月23日
优秀社团负责人申报表
协会名称 ：                         入会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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